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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 
內務委員會主席  
劉健儀議員  
 
劉主席：  
 

關於要求政府出示數碼港相關資料事宜  
 

就著數碼港計劃是否牽涉利益輸送事宜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

俊華先生曾於本年 2 月 2 日出席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特別會
議作出解說，並於當日早上向委員會提供政府與前盈科拓展集團就

數碼港計劃互遞的一些信件及文件。  
 
儘管如此，我們認為政府的解釋和所提交的資料，仍未能澄清

事件中多項疑點。另外，當日會上有議員曾要求政府公開更多資

料，以求釐清事實，惟在席官員拒絕。我們認為，政府此舉實在令

公眾無法了解整件事情的真相。  
 
就此，本人曾在 2 月 2 日致函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，要求政

府在 2 月 14 日或之前提交相關資料，曾司長已於 2 月 8 日書面回
覆本人，表示不能公開政府內部會議及行政會議議事的紀錄  (有關
本人的信件和曾司長的回覆可見附件 )。  
 
因此，本人希望立法會內務事務委員會，就要求政府公開更多

有關決定推行數碼港計劃的資料一事，達成共識，並獲立法會授

權，引用《立法會 (權力及特權 )法例》，著令政府出示相關文件。  
 
 立法會的同事們可能對政府提交那些資料有不同的要求，然

而，本人則希望政府能出示下列資料，而有關資料是包括政府所管

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據、簿冊、紀錄或文件。  



 
現列出本人認為政府需要出示的資料：  

 
1 .  有關政府指在多年前已經構思數碼港計劃的資料 1。  
2 .  當政府收到盈科集團 (下稱 “盈科 ”)提出在香港發展數碼港的建
議後，決定於 1998 年 11 月委託安達信企業諮詢部就數碼港計劃
進行策略性評估的資料。  

3 .  政府與盈科商討數碼港計劃的資料，包括各級政府官員與盈科會
面的會議紀錄及相關文件。  

4 .  於 98 年 8 月至 99 年 5 月，政府內部討論及跟進數碼港計劃的資
料，當中包括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於 99 年 1 月 14 日致予盈
科信中，所指的工作小組的所有文件。  

5 .  行政會議自 98 年 8 月至 99 年 5 月期間，有關討論數碼港計劃的
資料。  

6 .  由 98 至 99 年的兩年內，行政長官與盈科主席李澤楷先生就數碼
港計劃事宜會面的資料。  

7 .  任何關於政府放棄規定盈科為數碼港作出租用保證的資料。  
 
就有意見擔心公開資料會涉及商業機密和妨礙官員日後坦率討

論的事宜，本人認為，當政府公開資料的時候，可將涉及商業機密

和官員的名字刪去。事實上，這種做法亦有先例，立法會曾經就新

機場的運作事宜，成立了「調查赤立角新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年 7
月 6 日開始運作時所出現的問題的原委及有關事宜專責委員會」，
本人亦曾參與該委員會的工作，當時有關當局向委員會提交的資料

當中，涉及商業的敏感資料亦已刪除。  
 
因此，本人謹希望於  2 月 18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加入議程，

討論要求政府出示數碼港計劃的資料，並就有關事宜作出決定。  
 
 謝謝  閣下對此事的垂注！  
 
 

立法會議員  
李永達  

2005 年 2 月 15 日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星島日報 1999年 3月 4日的報導，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指數碼港計劃在多年前已經
構思，惟一直沒有財團願意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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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民主黨立法會議員秘書處 
  SECRETARIAT OF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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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

政 務 司 司 長 曾 蔭 權 先 生  

香 港 中 環 下 亞 厘 畢 道  

中 區 政 府 合 署 西 座 12 樓  

 

曾 司 長 ：  

  

就數碼港事宜  要求政府提交更多資料  

 
就 著 數 碼 港 事 件 是 否 牽 涉 利 益 輸 送 事 宜 ， 本 年 2 月 2 日 ， 工 商

及 科 技 局 局 長 曾 俊 華 先 生，曾 出 席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特 別

會 議 ， 向 議 員 解 說 有 關 問 題 ，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料 。  
 
對 於 政 府 的 解 釋 及 所 提 交 的 資 料 ， 民 主 黨 認 為 並 無 說 服 力 ， 而

且 ， 當 民 主 黨 的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披 露 更 多 的 資 料 ， 以 協 助 釐 清 真 相

時 ， 在 席 官 員 也 拒 絕 公 開 ， 民 主 黨 認 為 ， 這 樣 只 是 令 事 情 產 生 更 多

的 疑 團 。  
 
 因 此，民 主 黨 將 會 致 函  閣 下，要 求 政 府 提 交 下 列 兩 部 份 的 資 料： 
 
第 一 部 份  
 
 1999 年 1 月 26 日，當 時 的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鄺 其 志 在 一 份

備 忘 錄 中 ， 提 出 了 5 個 很 重 要 的 問 題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
 

(a)  為 何 是 科 拓 展 集 團 ？  

(b)  為 何 不 是 公 開 招 標 ？  

(c)  為 何 選 擇 鋼 線 灣 ？  

(d)  為 何 是 以 發 展 物 業 的 方 式 支 援 數 碼 港 發 展 ？  

(e)  為 何 是 這 個 行 業 ？  

 



到 了 當 年 2 月 11 日，由 資 訊 科 技 局 局 長 鄺 其 志 署 名 向 盈 科 集 團

發 出 的 信 件 中 ， 顯 示 政 府 已 接 受 數 碼 港 的 發 展 方 式 。 在 短 短 十 五 日

間 ， 鄺 其 志 局 長 已 由 疑 問 ， 變 為 完 全 認 同 在 不 公 開 招 標 的 情 況 下 ，

由 盈 科 在 綱 線 灣 以 物 業 發 展 的 方 式 發 展 數 碼 港 。  

 

 就 此 ， 我 們 希 望 政 府 提 供 以 下 資 料 予 立 法 會 ， 包 括 文 件 、 來 往

書 信 及 會 議 紀 錄 ， 以 解 答 下 列 問 題 ：  

 
1 .  在 1 月 26 日 至 2 月 11 日 的 15 日 內 ， 發 生 了 什 麼 事 情 ， 令 政 府

的 態 度 大 幅 轉 變 ？  
2 .  行 政 會 議 自 98 年 8 月 至 99 年 5 月 期 間 ， 曾 在 哪 次 會 議 討 論 數

碼 港 事 件 ？  
3 .  行 政 長 官 董 建 華 於 98 至 99 年 間 ， 曾 與 盈 科 主 席 李 澤 楷 見 面 討

論 數 碼 港 計 劃 共 多 少 次 ？  有 多 少 次 是 單 獨 見 面，有 多 少 次 是 有

官 員 陪 同 ？ 當 中 的 談 話 內 容 為 何 ？  
4 .  上 述 決 定 由 政 府 內 哪 位 最 高 層 的 官 員 最 終 決 定 ？ 是 否 由 董 建 華

最 終 作 出 決 定 ？  
 
第 二 部 份  
 

根 據 政 府 於 1999 年 4 月 29 日 向 立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

員 會 和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文 件，政 府 表 示 按 政 府 與

盈 科 在 1999 年 2 月 就 數 碼 港 的 發 展 綱 要 達 成 協 議 後 ， 雙 方 所 簽 訂

的 意 向 書 ， 盈 科 將 會 至 少 租 用 7000 平 方 米 的 第 一 期 辦 公 地 方 ， 而

若 數 碼 港 部 分 的 其 餘 面 積 在 建 築 工 程 完 成 後 36 個 月 內 仍 未 有 其 他

公 司 租 用，則 盈 科 將 會 在 第 一 期 計 劃 完 成 後 的 首 五 年 內 租 用 不 少 於

20%但 不 多 於 50%的 總 辦 公 室 面 積。然 而，按 政 府 於 2000 年 5 月 向

立 法 會 提 交 的 資 料 摘 要，政 府 與 盈 科 於 2000 年 5 月 17 日 簽 立 數 碼

港 計 劃 協 議 ， 放 棄 規 定 盈 科 作 出 租 用 保 證 ， 不 在 協 議 內 訂 定 盈 科 租

用 地 方 的 條 款 ， 並 堅 決 相 信 此 安 排 對 政 府 有 利 。  
 

就 此 ， 我 們 也 希 望 政 府 提 供 以 下 資 料 予 立 法 會 ， 包 括 文 件 、 來

往 書 信 及 會 議 紀 錄 ， 以 解 答 下 列 問 題 ：  

 
1 .  政 府 於 何 時 決 定 撤 回 上 述 保 障 政 府 利 益 的 條 款 ？ 政 府 有 何 理 據

堅 決 相 信 放 棄 在 協 議 內 訂 立 租 用 保 證 條 款 是 對 政 府 最 為 有 利 ？  
2 .  上 述 決 定 有 否 經 行 政 會 議 討 論 ？  如 有，行 政 會 議 於 哪 次 會 議 曾

討 論 這 項 決 定 ？  
3 .  由 誰 人 以 何 種 方 式 先 提 出 上 述 安 排 ？  (包 括 以 口 頭、書 面 或 其 他

方 式 提 出 的 要 求 )  



4.  在 政 府 內，哪 位 最 高 層 的 官 員 (包 括 行 政 長 官 在 內 )最 終 決 定 提 出

/接 納 上 述 安 排 ？  
5 .  政 府 提 出 /接 納 上 述 安 排 的 理 據 是 什 麼 ？  
 

我 們 認 為 ， 如 政 府 能 提 供 以 上 兩 部 份 的 資 料 ， 將 更 有 助 公 眾 了

解 事 情 的 真 相 。  
 
因 此 ， 民 主 黨 要 求 政 府 於 2005 年 2 月 14 日 或 以 前 ， 能 將 相 關

的 文 件 提 交 予 立 法 會 。  
 
如 果 政 府 仍 然 不 允 披 露 有 關 資 料 ， 民 主 黨 立 法 會 議 員 將 考 慮 在

立 法 會 提 出 決 議 案 ， 引 用 <<立 法 會 (權 力 及 特 權 )法 例 >>， 要 求 政 府

提 交 有 關 文 件 。  
 
 謝 謝  閣 下 對 此 事 的 垂 注 ！  
 
 

民 主 黨 主 席  
李 永 達  

2005 年 2 月 2 日  
 

 



 
 

 

 

 

香港 

雪廠街 11 號 

中區政府合署 

西翼 401-409 室 

民主黨主席 

李永達議員 

 

 

李主席： 

 

要求提供更多數碼港計劃的資料 

 

 本年 2 月 2 日的來信收悉。  

 

 首先，我可以保證，政府已因應立法會資訊科技

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要求，悉數提供 1998 年 9 月至

1999 年 3 月期間政府與當時的盈科拓展集團（下稱

“盈科＂）就數碼港計劃交換的所有書信及文件。該

批書信及文件已於本年 2 月 2 日送交資訊科技及廣播

事務委員會。除此之外，再無其他有關的存檔紀錄。 

 

 相信你亦明白，政府內部會議及行政會議議事的

紀錄，有別於一般文件，基於公眾利益，是不能公開

的。根據政府的既定政策，該等紀錄一概不可披露。

如我們不能保障該等紀錄或討論的機密，將會嚴重妨

礙坦率討論，從而對行政會議及政府的運作構成損害

或不利，最終會損及公眾利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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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不過，為了讓你和所有立法會議員更清楚事情的

背景，以及政府就此事作出決定時所持的理由和依

據，我會重申箇作原因，在下文分兩部分回答你的具

體問題，並設法準確地反映政府和行政會議就數碼港

計劃的討論內容。 

 

第一部分 
 

 政府是根據下列考慮因素，決定採用公私營合作

模式與盈科共同發展數碼港的： 

 

(a) 在 1998 年，香港的經濟飽受亞洲金融風暴及其

餘波打擊。政府須謀求新的對策，不單要復蘇經

濟，更要恢復市民的信心。在這個情況下，政府

認為香港應把握資訊時代的機遇，從速加強香港

在資訊科技及旅遊業的現有優勢。經慎重考慮和

商議後，政府在 1999 至 2000 年度的財政預算案

中公布決意推行兩項特別計劃，即數碼港及迪士

尼樂園計劃。數碼港概念所依據的策略性考慮因

素，是基於香港在區內以至全球的競爭力為前

題。當時，其他城市在資訊科技、電訊和廣播方

面的發展水平正急速攀升，而資訊科技、電訊和

廣播三者匯流發展，正逐步成為全球趨勢。政府

相信香港在發展資訊服務及多媒體內容創作方

面具競爭優勢，因此，應善用本港先進的通訊網

絡、健全的知識產權保護制度，及基礎雄厚的服

務行業等優勢。而數碼港正好補足香港當時缺乏

的一項重要基建，以吸引資訊科技及相關的公司

匯聚香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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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在數碼港計劃的構思階段，區內多個國家已建設

或正興建綜合式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。鑑於資訊

科技業發展迅速，而我們的競爭對手幾乎全部都

在銳意開拓市場，香港為免落後於人，必須盡快

建立先進的資訊科技基建。對於應及早完成數碼

港計劃這個建議，本港的資訊科技行業當時均極

表支持，並認為數碼港計劃是政府「數碼 21」資

訊科技策略的重要支柱； 

 

(c) 為滿足資訊科技公司對基建的專業需求，政府認

為宜倚靠私營機構的專業知識及創業精神來推

行數碼港計劃。為盡快落實計劃，政府在制訂數

碼港的計劃大綱、設計細則、硬件規格各方面，

均有賴外界的協助。簡單來說，政府內部當時實

在沒有足夠的專業知識，足以策劃和興建像數碼

港這樣一個在規格方面要求甚高的計劃。政府就

是在這個情況下，決定與提出數碼港概念的盈科

展開談判； 

 

(d) 盈科是本地資訊科技業的翹楚，對開發有關計劃

最能勝任。此外，盈科並承諾如獲准承辦有關計

劃，將會利用其龐大的客戶及供應商網絡為數碼

港招徠優質租戶；以及 

 

(e) 最重要的一點，是盈科願意擔發展計劃涉及的

所有風險。鑑於當時整個市場起伏不定，政府認

為這是一項具重大意義的承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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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著，我想談談那五個所謂「須待解決的基本問

題」。這些問題列於由當時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擬備並

於 1999 年 1 月 26 日遞交盈科的討論摘要中的末尾。

該份討論摘要的主要目的，是提出一個可能適用於推

行數碼港計劃的方案。文件的最後部份旨在提醒盈科

須向公眾解釋該五個基本問題，因為雙方雖已解決該

等問題，但在推行計劃時，這些問題極可能成為公眾

關注的焦點。為此，盈科在 1999 年 1 月 27 日的信件

中，提出了一個具體計劃，以推行政府的方案。 

 

 政府於 1999 年 1 月 26 日把討論摘要交給盈科

前，已全面研究過該五個問題，並根據上文(a)至(e)

項所述的理由，明確決定應繼續按公私營合作模式與

盈科商討。在當時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於 1999

年 1 月 14 日給盈科較早的一封信中，可明顯見到政府

已決定盡早實行盈科的建議。現引述該信原文如下： 

 

 “經考慮貴公司所提建議，並聽取有關數碼

港可為香港帶來的好處的初步意見後，香港特別

行政區政府已決定優先考慮該建議，以期能早日

完成所需工作，盡快就建議作出決定及發表正式

公告。＂ 

 

 由此可見，指稱政府在 1999 年 1 月 26 日至 2

月 11 日的十五天內突然改變初衷，並不正確。至 1999

年 1 月中，所有政府要員均同意數碼港計劃涉及的基

本問題已獲解決，待行政會議通過及取得立法會財務

委員會就基建工程批准撥款，便可按公私營合作模式

進行該項計劃。在 1999 年 1 月 26 日至 2 月 11 日的期

間內，沒有任何就數碼港計劃進行內部會議、商談或

政府要員轉意的存檔紀錄。這是理所當然的，因為政

府正在等候盈科就 1999 年 1 月 26 日的方案作出進一

步回應。在那段期間內，政府着實沒太多事情可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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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
 

 根據政府與盈科在 1999 年 3 月 2 日簽署的意向

書，盈科承諾租用數碼港第一期至少 7,000 平方米的

辦公地方，而倘若數碼港日後未能吸引預計數目的租

戶，將會租用更多（不少於 20%但不多於 50%）辦公地

方。 

 

 在數碼港計劃協議商談期間，盈科顯然認為由其

提出的「租用保證」，將自動賦權該公司根據長期租約

及按照優惠條款，佔用數碼港不少於 20%的辦公用

地。假如當時我們接納了這項保證，便等於向盈科許

下長遠承諾，而數碼港亦將沒有足夠地方容納截至

2000 年 5 月表示有意租用數碼港的 120 多家公司。況

且，在政府擁有的資訊科技基建中，容許一家公司佔

用 20%至 50%的用地，亦將會被指過份和太受該公司支

配。基於上述考慮因素，政府認為放棄盈科的「租用

保證」較為上算，並為此要求盈科按適用於其他公司

的途徑提出租用申請，而所有申請均須經由本地及國

際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批核。盈科對此表示同意。 

 

 2000 年 5 月 17 日，政府決定放棄盈科在計劃協

議中提出的「租用保證」後，隨即發出正式備忘錄知

會立法會。立法會並無表示異議。資訊科技及廣播局

人員稍後在 2000 年 6 月 12 日舉行的立法會資訊科技

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，亦有強調這一點，而當

時與會各委員均無質疑該項決定。 

 

 截至 2005 年 1 月，盈科共租用數碼港第一及二期

約 8,000 平方米的辦公地方，相等於各期總辦公室面

積的 8%。 現時盈科是數碼港最大的租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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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決定放棄「租用保證」之時，正值科網熱潮，

業界對數碼港抱有非常大的興趣。再者，不論日後的

出租率怎樣，允許盈科佔用數碼港高達 50%可供租用

的面積，亦不合情理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政務司司長 

 

 

 

 

 

副本送： 立法會所有議員 

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

 

 

 

二零零五年二月七日 

 




